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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仁医院医疗设各采购合同

甲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 1号   邮编:100730

乙方:北京宝元康泰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安定门东大街 28号雍和大厦 A座 809 邮编:100007

联系人: 杨捷             联系电话:1391∝08912

为维护甲乙双方的合法利益,明 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经过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签定本合同。

一、产品明细:彩色超声诊断系统 货币种类:人 民币 (元 )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产地 生产厂商 数量 单价 总价

暨

超声诊断设各 Aplio i900

TUS-AI900

佳筒乞 日本 佳能医疗系

统株式会社

1 2砼00000 2400000

成交总价 (大写):贰佰肆拾万元整 总计(小写):2们Q000 ~_f
设各配置清单 (含分项报价 ):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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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医疗器械的产品名称、型号、产地、生产厂商应与注册证中注册名相同;属 于法定商检

的需进行商检。属于计量器具的需提交计量产品生产许可证或计量型式批准证书,乙方提供
岛

的产品应能保证计量合格,进 田计量器具乙方应负责第一次送检并承担初次计量检测费用同

时提供计量检定证书。

二、乙方须向甲方提供以下文件 :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及产品注册登记表》、

代理授权书。

三、资料及培训 :

甲方所购产品到货安装时,乙 方必须向甲方免费提供中文说明书、使用手册及维修手册 ,

并对甲方的使用者及管理者提供全面的技术培训。

四、交货要求 :

1、 乙方负责办理运输和保险,将货物运抵甲方指定地点。乙方在运抵前 3天通知甲方 ,

甲方联系人:唐雅楠 联系电话 58265737。

2、 乙方交付的货物必须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采用厂家原装包装。

3、 合同生效后 以合同签订后采购人的通知时间为准 内交付。

五、验收标准 :

设备稳定运行后,甲 乙双方共同现场验收。属于法定商检的,乙方需提供 《入境货物检

验检疫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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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售后服务 :

保修期限:自 验收合格之日起保修 壹 年 (整机保修,含一切配件)。 过保修期后如续

保则维保费率原则上不超过设备原值的 bO/0;如不续保则免收配件费以外的其他费用。在设备

使用期间,乙方负责每年至少提供两次免费维护。报修电话为 (座机)01卜“Og73Og

(习≡+/b) 13911772575 联系人姓名 闫振   。

设各出现故障后,乙 方工程师在接到甲方通知后0,5小 时内提供电话技术支持; 工程师

1日 内到达维修现场;外地零部件供应时间不超过2日 ;3日 内不能解决问题,免费提供替用

机或相同替用配件, 科室3日 后有设备使用。

七、付款方式: (按 第 2项执行)

1、 货到验收合格 (指设备运行平稳)后 ,两 月内付全款的 90%。 余下部分为产品质保金 ,

壹年后如无质量问题付余款。

2、 合同生效后,乙 方将合同总金额的 50%未 到货风险押金及 10%质 保金交甲方财务处 ,

同时由财政资金一次性支付全额货款。货到验收合格 (指设各运行平稳)后退 50%未 到货风

险押金,壹年后如无质量问题付 10%质 保金。

3、 合同生效后,乙 方将合同总金额的 30%未 到货风险押金及 10%质 保金交甲方财务处 ,

同时由财政资金支付 80%货 款,其余 20%货 款由财政拨付后支付 (通 常为 3个月内)。 货到

验收合格 (指设各运行平稳)后退 30%未 到货风险押金,壹年后如无质量问题付 10%质 保金。

4、 合同生效后,乙 方将合同总金额的 10%质 保金交同仁财务处,货到验收合格 (指设备

经安装运行平稳)后支付全额货款,壹年后如无质量问题付 10%质 保金。

八、违约责任 :

乙方所交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产地及制造厂家、质量、交货期等不符合合同规定

标准的,甲 方有权拒收或要求更换,有 关费用由乙方承担,此外,乙 方向甲方偿付合同金额

2%的违约金。

九、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

双方根据本合同原则,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的,任何一方均可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采取法律程序解决争端。争议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十、其它约定事项 :

1、 甲乙双方不得收、送各类形式的商业回扣或贿赂,采购过程中如有任何形式的商业贿

赂行为,一经核实双方均可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双方合同签定后,未经双方同意不得撤消

合同。如产品包含耗材供方未告知需方,产 品使用过程中的全部耗材由供方无偿提供。

2、 采购合同 缝章),甲 方执五

份,乙方执
=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限公司

开户行:中 国

开户行代码 :

开户行帐号: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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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六份起生效。本合同一之 日

代表人:

日期 :

代表人:杨捷 +b

黝 墅际雨J嚏

鞒黼帚

,cl9.片 .冫》
日期: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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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产品廉洁购销合同

甲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乙方:北京宝元康泰商贸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医药购销行为,有效防范商业贿赂
行为,营造公平交易、诚实守信的购销环境,经 甲、乙双方协商,同 意签订本合同,并共同

遵守:

一、甲乙双方按照 《合同法》及医药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购销药品、医用设各、医用耗材
等医药产品。

二、甲方应当严格执行医药产品购销合同验收、入库制度,对采购医药产品及发票进行
查验,不得违反有关规定合同外采购、违价采购或从非规定渠道采购。

三、甲方严禁接受乙方以任何名义、形式给予的回扣,不得将接受捐赠资助与采购挂钩。

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参加乙方安排并支付费用的营业性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不得以任何形式
向乙方索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贵重礼品等。被迫接受乙方给予的钱物,应予退还,

无法退还的,有责任如实向有关纪检监察部门反映情况。

四、严禁甲方工作人员利用任何途径和方式,为 乙方统计医师个人及临床科室有关医药

产品用量信息,或为乙方统计提供便利。
五、乙方不得以回扣、宴请等方式影响甲方工作人员采购或使用医药产品的选择

得在学术活动中提供旅游、超标准支付食宿费用。

六、乙方指定 杨虹 作为销售代表洽谈业务。销售代表必须在

看僖菝晏犁昙名奖孱彗F联系商谈,不得到住院部、门诊部、医技科室等推销医药产品,不猬

部门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家中访谈并提供任何好处费。

门报告。如乙方被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则 严格按照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建立医药购销

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 (国卫法制发 (⒛ 13)50号 )相 关规定处理。

八、本合同作为医药产品购销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购销合同一并执行,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

九、本合同一式三份,甲 、乙双方各执一份,甲方纪检监察部门执一份,并从签订之日

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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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签名 :

⒛19年午月,扛日

经办人

2019 缉

一 °责k
毗 碰

年4月 刀L日

,不


